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及 2019 年度董事会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十

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董事会的

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审核，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

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我们

对公司 2019年度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编制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报告期内，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没有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除偿还公司

非经营性往来 0.04万元外，无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二）公司能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没有对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或个人提供担保。 

 



二、关于董事会提出的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二Ｏ一九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即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25,003,589.07元。 

二Ｏ一九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48,201,388.78 元，年初

未分配利润为 4,224,797,910.62 元，2019 年分派 2018 年度现金股

利 153,798,546.20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及 10%的任意盈余

公积金共计 229,640,277.76 元，二Ｏ一九年末累计可分配利润为

4,989,560,475.44 元。 

公司拟以总股本 768,992,7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现金股利 2.20元（含税），共计派现金 169,178,400.82元,剩余可分

配利润 4,820,382,074.62 元结转至下年度。公司二Ｏ一九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建立健



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的要求。现有内部控制制度已涵盖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环节，内

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2019 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

的实际情况。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7年 7月 5日发布的《新

收入准则》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执行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

司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第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续聘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现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以及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为公司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续聘中审

众环担任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

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作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年度报酬总额为 160 万元。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 

我们认真审阅了《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

理办法》，认为该办法结合公司实际，符合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要求，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

真审阅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关于与武汉新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和武



汉武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与武汉新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

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喻景忠、田玲、吴可、岳琴舫 

 

 

2020年4月29日 


